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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 函
地址：100299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

傳真：(02)2701-8496

聯絡人：鄒宜真

聯絡電話：(02)8978-2644

電子郵件：ictsou@motcmpb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海員總工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交航 (一)字第1109800223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098002233-0-0.pdf、11098002233-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預告「未滿十八歲及女性船員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

作認定標準」第二條修正草案公告，並附上開修正草案總

說明及條文對照表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船長公會、中華海員總工會、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、台北海洋學校

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、台北市輪船商業同業公

會、臺中市海事工程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海事工程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交通部航港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